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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113 學年度甄選入學中央警察大學初試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試題 

單選題：（一）40 題，題號自第 1 題至第 40 題，每題 4 個選項，每題 2.5 分，計 100 分。 
（二）未作答者不給分，答錯者不倒扣。 
 

1. 道路交通事故定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電動滑板車目前屬「慢車」範圍 (B) 路外停車場屬「道路」範圍 (C) 用手牽引發動之機車係屬「行

駛」行為 (D) 非屬道路發生之行車事故係屬交通意外事故。 

2. 交通事故種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A1 類：造成人員當場或二十四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 (B) A2 類：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二十四小時 

     死亡之交通事故 (C) A3 類：僅有財物損失之交通事故 (D) A4 類：當場自行息事和解之交通事故。 

3.交通事故現場下列何種情形不屬於「重大交通事故」： 

(A) 死亡人數在三人以上 (B) 一人死亡及九人受傷 (C) 受傷人數在十二人以上 (D) 車輛運送危險物

品因碰撞致危險物品有滲漏情形。 

4. 連續發生之交通事故致有數個現場，且牽連數管轄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各現場分由該管權責單位處理 (B) 事後移由第一現場管轄單位彙辦 (C) 各現場分由該管權責單位

處理並各自辦理後續事宜 (D) 現場損害情形較重大者，由該情節重大之現場管轄單位彙辦。 

5.交通事故處理人員接獲通報迅赴現場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應勤裝備應攜帶齊全 (B) 迅赴現場，並注意行車安全 (C) 立即開啓警示燈、警鳴器並可不受標誌、

標線及號誌指示限制 (D) 處理重大交通事故可以使用道路優先權。 

6.交通事故現場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基於為民服務原則可以主動協調當事人和解事宜 (B) 處理人員現場不宜談論肇事原因 (C) 警察人 

員應主動協助救護傷患 (D) 處理事故之警用機車後方仍應設置明顯警告設施。 

7.交通事故現場肇事車輛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肇事車輛無扣留或扣押必要者，由駕駛人或所有人移至不妨礙交通之處所 (B) 肇事車輛駕駛人或所

有人不予或不能即時移置時，得逕行移置 (C) 肇事車輛尚須檢驗、鑑定或查證者，得暫予扣留處理，其

扣留期間不得超過一個月 (D) 肇事車輛扣押及發還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辦理。 

8.交通事故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肇事原因分析非屬警察業務（B）肇事重建目的在釐清肇事經過（C）肇事重建是肇事經過最大可能性 

推估（D）肇事責任主要包含刑事、民事及行政責任。 

9.交通事故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各警察機關應與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會建立單一窗口聯繫機制 (B) 接獲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或

覆議會通知提供或補送資料時，宜儘速辦理 (C) 各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為調解交通事故案件函請提

供有關資料時，應比照法院辦理 (D) 保險公司人員為辦理交通事故理賠案件需申請警察機關交通事故相

關資料時，應依規定提供  

10.A3 類交通事故案件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應先標繪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後，將車輛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 (B) 處理人員到場後，當事 

人輕微受傷案件，仍得自行息事和觧無須處理 （C) 當事人自行和解者，得不通知警察機關處理 (D) 肇 

事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之標繪，得採用攝影或錄影等設備記錄。 

11.交通事故人當事人酒後駕車肇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駕駛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未達每公升零點一五毫克者，無須移(函)送檢察機關 (B) 駕駛人吐氣所含

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之情形者，移送時無須檢附測試觀察紀錄表 (C)肇事人拒絕接受或

無法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者，應報請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始得為之 (D) 情況急迫時，得將其

先行移由醫療機構實施血液之採樣及測試檢定，並應於實施後二十四小時內陳報該管檢察官許可。 

12.交通事故現場下列何者係屬於「可變跡證」（事後容易遭破壞變動者）： 

（A）刮地痕位置（B）煞車痕位置（C）停車位置（D）車損部位。 

13.交通事故現場下列何者可作為研判二車碰撞地點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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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血跡位置（B）落土位置（C）停車位置（D）碎片位置。 

14.交通事故現場下列何者不宜作為判斷是否有他車涉案肇事逃逸的主要依據： 

（A）被害人自述（B）路面他車所遺留車體碎落物（C）被害人、車所留他車轉移痕跡（D）路面他車所  

 留輪胎痕。 

15.交通事故現場下列何者不適宜作為判斷誰是肇事駕駛人的主要依據： 

（A）駕駛座血跡（B）當事人筆錄所自稱（C）駕駛座下遺留之鞋子（D）身體安全帶勒痕部位。 

16.交通事故係違反號誌管制案件，現場蒐證重點在尋找： 

（A）錄影資料或見證人（B）落土位置（C）車損部位（D）當事人受傷部位。 

17.交通事故究係後車「追撞」前車，或前車「倒車撞」後車案件，現場蒐證重點為： 

（A）路面上刮地痕走向 （B）路面上大燈、方向燈等碎落物掉落何車車底 （C）當事人筆錄所稱 （D） 

停車位置。 

18.交通事故現場蒐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碰撞犬隻肇致人傷、犬亡案件，應掃描死亡犬隻體內是否裝置有晶片（B）機車駕駛人是否自摔案 

     件，應注意刮地痕走向角度（C）路面煞車痕均應予測繪採證，不必區分新、舊痕跡（D）肇事車輛第一 

     次接觸碰撞部位，應仔細比對勘察。 

19.交通事故現場蒐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間斷煞痕長度在 3 公尺以上應扣除空白部分（B）跳漏煞痕長度在 1 公尺以下應從頭量到尾（C）依 

     現場煞車痕計算車速時，應採平均長度，例如小客車只留三條煞車痕，即三條長度相加後除以 3（D） 

     機車自摔案件路面所留刮地痕長度可以計算車速。 

20.交通事故現場蒐證下列敘述何錯誤： 

   （A）路面血跡代表死、傷者倒地位置（B）路面油漬代表車輛停止位置（C）爆胎案件應查明爆胎痕係在 

    碰撞前或碰撞後才產生（D）機車自摔之單車事故，駕駛人倒地位置原則上應比乘客離所駕機車為遠。 

21.交通事故現場蒐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汽車車身因擦撞機車造成之刮痕方向係由前向後（車頭向車尾），即代表機車自後方超越汽車（B）

機車車頭手把朝右，原則上機車將呈現向左倒情形（C）汽車車損情形主要是因速差所造成（D）僅依車

損情形目前國內尚無法具體計算車速。 

22.交通事故Ａ3 類案件得採用攝影或錄影製作現場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事故當事人或事故車輛一方非行人、機車或慢車 (B)事故車輛尚能行駛 (C)事後報案者 (D)事故現場

具有可作為攝影基準之標誌、標線或號誌等設施。  

23.交通事故現場測繪，下列何者不可以作為測量的「基準點」：  

(A) 路口轉角 (B) 路邊停車 (C) 電線桿或燈桿 (D) 里程標牌。 

24.交通事故現場測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定位採直角座標法測量之基準線只能選定一條 (B) 交岔路口內基準線可利用臨近路口標線之延伸 

(C) 現場圖係上視之平面圖 (D) 繪製現場圖北方應正確標明。 

25.交通事故現場測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現場草圖當事人閱覽後，請當事人於調查筆錄、談話紀錄表簽名確認 (B)當事人依規定標繪定位之車

輛位置，不宜依其標繪位置測繪 (C) 現場繪製之現場圖或現場草圖，如有漏誤仍得逕自塗改 (D) 現場人、

車或物等已遭人為事後移動者，被移動之人、車仍必須測繪。 

26.交通事故製作調查筆錄、談話紀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當事人事後認有補充說明肇事經過、照片、影片或其他跡證之必要時，宜請其返回原處理單位另行 

    補製 (B) 受詢問人拒絕回答或拒絕在筆錄上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時，得強制為之 (C) 筆錄如有增刪更 

    改，可以使用修正液（帶） (D) 詢問犯罪嫌疑人之筆錄，可逕行以一人詢問、記錄之方式製作。 

27.交通事故製作調查筆錄、談話紀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Ａ3 及Ａ2 類案件現場可先製作談話紀錄，俟提起告訴後再製作調查筆錄（B）製作談話紀錄或調查  

   筆錄，應一律帶回分隊或派出所製作（C）詢問雙方當事人、見證人應採隔離方式進行（D）製作筆錄不 
   得採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方式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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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下列何種交通事故案件現場必須製作調查筆錄，而非談話紀錄表： 

（A）Ａ3 類案件（B）Ａ2 類暫不提起告訴案件（C）自行和解案件（D）Ａ1 類或Ａ2 類肇事逃逸案件。 

29.交通事故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轄區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應提供運安會現場調查官必要協助 (B)受詢問人拒絕回答或拒絕在筆錄上簽

名、蓋章或按指印時不得強制為之 (C)當事人應報案、能報案、未及時報案，於事後報案不宜受理處理

(D)涉及刑案之肇事逃逸案件，犯罪嫌疑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 

30.交通事故現場處理完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保護現場的各項器材裝備應自內向外收回 (B)肇事人經調查訪問完畢後，均應隨案解送地檢署 (C)傷 

、亡者現場遺留之行李、財物不應保管處理 (D)行車資料紀錄設備得暫予扣留處理，其扣留期間不得超

過二個月。 

31.交通事故下列何者是釐清肇事原因的實質證據： 

（A）當事人筆錄（B）現場圖（C）調查報告表（D）現場錄音、錄影資料。 

32.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研判，簡單而言主要依據： 

（A）路權、是否已盡注意義務（B）是否撞人或被撞（C）車輛大小（D）傷亡嚴重性。 

33.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行車糾紛屬道路交通事故應作肇事原因初判 (B)交通事故諸肇事因素中，有某一原因行為或事實，則 

    該肇事必然發生，無此原因行為或事實，則該肇事必然不會發生，則此原因行為或事實即為主要(直接) 

    肇事因素 (C)交通事故諸肇事因素中，有某一原因行為或事實，則該肇事不一定會發生，但也可能發生， 

    則此原因行為或事實即為次要(間接)肇事因素 (D)提供當事人之初步分析研判表不須載明肇事主、次因。 

34.交通事故現場圖號誌時相欄編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00 代表無號誌路口 (B)01 代表普通二時相號誌路口 (C)02 代表遲閉二時相號誌路口 (D)11 代表閃光

號誌路口。 

35.交通部對「交岔路口」最新定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兩條或兩條以上道路平面相交，其交岔處即為交岔路口 (B)交岔路口設有停止線者，自停止線起算 （C） 

未劃停止線者，以道路或人行道虛擬連結線以外 5 公尺 (D)未劃停止線者，以道路或人行道虛擬連結線

以外 10 公尺劃設後（不含截角）所涵蓋之路面。 

36.交通事故「闖紅燈」行為認定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車輛面對紅燈亮起後，仍超越停止線 (B)車輛面對紅燈亮起後，車身仍超越停止線並足以妨礙其他方 

向人、車通行 (C)於機慢車左（右）轉待轉區線之駕駛人未俟其行向號誌允許直行時，仍直行至銜接路

段 (D) 機、慢車駕駛人面對圓形紅燈，牽引（騎乘）方式至其他非紅燈號誌行向之道路後繼續騎乘。 

37. 無號誌路口交岔撞案件，應依下列何者區分幹支線道？ 

 (A) 道路寬度 (B) 路、街、巷、弄名稱 (C) 號誌、標誌、標線 (D) 車道數。 

38.交通事故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交通事故刑事、民事究責我國司法實務上採取相當因果關係說（B）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行為不一 

定即為肇事原因（C）無照駕駛僅屬一般違規行為（D）交通事故民事賠償責任分攤係屬法官權責。 

39.交通事故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移置屍體應先行報告檢察官，移動前先行定位或攝影存證 (B) 重大交通事故於事故發生後十日內，檢

附書面檢討報告函送警政署 (C) 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及其附卷證物由分局或其他業務單位負責保存五年  

(D) Ａ3 類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案件須分析研判者，違規行為逾兩個月均不得舉發。 

40.申請閱覽檔案或提供相關處理證明文件或資料，下列鈙述何者錯誤？ 

(A) 現場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 (B) 於事故十日後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現場照

片 (C) 於事故三十日後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D) 對於未進入偵查程序之交通事故

案件，當事人申請閱覽車輛行車影像、監視器影像，應依規定提供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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